关于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提升泵站管网接入工程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吉水财购投诉﹝2024﹞14号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提升泵站管网接入工程

二、项目编号：（项目编号：ZTSY-ZC[2024]003号）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吉安市市政工程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大道306号7楼
法定代表人：王亮       联系电话：0796-7030528
授权代理人:李琳        联系电话：18307060666

被投诉人：中天顺韵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台商大厦15楼 

联系人：徐女士       联系电话：18179696227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4年10月9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10月18日项目完成开标，10月21日结果公示，中标供应商为江西高工建设有限公司。中天顺韵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收到吉安市市政工程公司对吉水县新建污水处理厂提升泵站管网接入工程提出的质疑，并于10月24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10月29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起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我公司在本项目为何未能参与第二次报价，项目开标是9时30分，本公司一直在线，专家询标结束也未有任何回复，本公司投标人员于下午18：59分咨询代理什么时候进行二次报价，代理说马上公布投标结果，那我公司不存在废标为何不能参与第二次报价也不予以回复。我要求公布公司为何不能参与二次报价的原因。
（二）投诉请求

公布本单位专家评审内容，告知为何不能进行二次报价。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在响应文件中，投诉人未按谈判文件要求提供“谈判响应书”;同时在技术响应偏离表中，缺少响应谈判文件中第五章的工程技术要求的相关内容。基于以上两点,谈判小组认定投诉人符合性审查不通过，在评标系统中注明了废标原因，并出具了“废标通知书”。评审过程中符合性审查不通过，已作废标处理的响应供应商，不能进入二次报价环节。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不成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4年11月27日                                                      



